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中國證監會核准A股發行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茲提述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别為2021年3月9日、2021年4月9日、2021

年4月27日、2021年4月28日、2021年7月15日及2021年7月22日的公告（統稱「公告」），以

及日期為2021年3月17日的通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本公司申請首次公開

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股）股票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A股發行」）的相關事宜。

除非本公告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宣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於2021年7月29日正式書面

通知本公司，本公司A股發行已獲核准，有效期為核准發行之日起12個月內。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其他適用的法律

及法規，對任何A股發行相關的重大更新和進展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本公告僅為提供信

息，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任何邀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1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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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正茂(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邵廣祿；劉桂清、朱敏 (財務總監 )  (皆為執行副總裁 )；陳勝光 (非執行董事 )；謝孝衍、 

徐二明、王學明、楊志威(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